附件

上海市区县政府“十二五”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自评分表
	考核

指标
	序号
	考核内容及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核查方法和打分具体标准
	自评分

	节能

目标

（40分）
	1
	年度节能目标

(10分)
	完成年度计划目标得10分，每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节能目标年均下降率0.5个百分点的加0.5分，最多加2分；未完成年度计划目标不得分。
	依据经市统计部门核定的区县能耗指标进行评价考核
	以各区县备案的年度节能目标为基准，依据经市统计局核定的区县单位增加值能耗降低率进行评价考核。凡年度单位增加值能耗不降反升或年度节能目标和“十二五”节能进度指标均未完成的，则年度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
	12

	
	2
	“十二五”

节能

目标进度

(20分)
	完成进度达到区县“十二五”节能目标进度要求的，得20分。每超额完成进度目标5个百分点的加1分，最多加3分。未达到进度目标要求的，完成进度目标在90-100%之间的,得10分；完成80-90%的，得7分；完成70-80%的，得4分；完成进度在70%以下的，不得分。
	依据经市统计部门核定的区县进度指标进行评价考核
	进度目标按“十二五”节能目标时间进度设置，要求第一年完成“十二五”节能目标进度的20%，第二年40%，第三年60%，第四年80%，第五年100%。
	23

	
	3
	年度能耗消费

控制目标

（10分）
	1.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8分。
	依据经市统计局核定的区县能耗总量进行评价考核
	以各区县备案的年度能耗总量目标为基准，依据经市统计局核定的区县能耗进行评价考核。完成目标的得8分，超过总量目标10%以内的得4分，超过10%以上的不得分。
	8

	
	
	
	2.分解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并制定实施控制落实方案，2分。
	相关文件、实地核查
	分解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得1分；制定实施控制落实方案，得1分。
	2

	节能

措施

（60分）
	4
	目标责任

(4分)
	1.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制度，2分。
	相关文件、实地核查
	主要通过核查区县政府相关文件等进行确认。结合区县实际，将年度节能目标分解到乡镇（街道）、区级开发区、区县政府有关部门和重点用能单位，并组织实施考核评价的，得1分；定期公布能耗指标和考核结果的，得1分。
	2

	
	
	
	2.节能工作领导机构和协调机制得到有效运作，1分。
	相关文件、会议纪要（记录）等
	主要通过核查相关文件、会议纪要等进行确认。节能管理机构和节能专职管理人员配备到位的得0.5分；定期有效运作的得0.5分。
	1

	
	
	
	3.实施问责和表彰奖励制度，1分。
	相关文件、实地核查
	对本区县节能成绩突出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奖励的得0.5分；对未完成节能目标任务的单位实施问责并督促整改的得0.5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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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结构调整

	(8分)
	1.完成本区县当年优化产业结构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目标，郊区县6分，浦东新区5分，中心城区1分。
	经市工业主管部门和市统计部门核定的有关数据
	根据本年度分解的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目标，比对经市有关部门核定的各区县实际完成情况。浦东新区、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金山区、奉贤区、松江区、青浦区、崇明县等区县，全部完成的得3分，完成80%以上的得1分，完成80%以下不得分；以经市统计局核定的有关数据为准，规模以上工业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区县规模以上工业能耗比重下降得3分（浦东新区为2分），持平或上升不得分；中心城区工业能耗占总能耗比重下降得1分，持平或上升不得分。
	3

	
	
	
	2.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产值占本区县工业产值比重上升，1分。
	经市统计部门核定的有关数据
	以经市统计局核定的有关数据为准，比重上升得1分。
	1

	
	
	
	3.第三产业结构优化,中心城区6分，浦东新区2分，郊区县1分。
	经市统计部门核定的有关数据
	以经市统计局核定的有关数据为准。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闸北区、虹口区、杨浦区等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本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不变或上升得3分，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0.5分（不足1个百分点按1个百分点计算），最多扣3分；第三产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率最高者得3分，按照下降率排名依次递减0.5分；浦东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率高于各区县平均值得1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本区生产总值比重上升得1分；其他郊区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本区县生产总值比重上升,得1分。
	1

	
	6
	节能工程

(6分)
	1.建立节能专项资金及增长，2分。
	相关文件、统计数据等
	主要通过核查区县政府相关文件和有关会议纪要等进行确认。节能专项资金（指区县用于节能的财政专项资金）预算数额增加或占财政收入比重增加的得2分(未足额使用的得1分),减少不得分。
	2

	
	
	
	2.组织实施重点节能工程，2分。
	相关文件
	组织实施国家、本市或本区县工业节能项目、建筑节能项目、交通节能项目数量或实现节能量超过上年的得2分，与上年基本持平的得1分。
	2

	
	
	
	3.推广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2分。
	相关文件、实地核查等
	核查相关文件及资料。对推广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财政配套奖励资金政策并组织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3项以上的得2分，仅出台财政配套奖励资金政策或组织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2项以上的得1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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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60分）
	7
	能源结构优化

（6分）
	1.降低煤炭消费比重，中心城区2分，浦东新区3分，郊区县4分。
	有关数据、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掌握情况
	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闸北区、虹口区、杨浦区等中心城区，完成市有关部门下达的燃煤（重油）锅炉和窑炉清洁能源替代或关停计划得2分；浦东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炭能耗占区县规模以上工业能耗比重下降得1.5分，完成市有关部门下达的燃煤（重油）锅炉和窑炉清洁能源替代或关停计划，得1.5分；其他郊区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炭能耗占区县规模以上工业能耗比重下降得2分，完成市有关部门下达的燃煤（重油）锅炉和窑炉清洁能源替代或关停计划，得2分。
	2

	
	
	
	2.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中心城区4分，浦东新区3分，郊区县2分。
	有关数据、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掌握情况
	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闸北区、虹口区、杨浦区等中心城区，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按下达规模和年度计划实施得4分，基本按照下达规模和年度计划实施推进得2分；浦东新区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按下达规模和年度计划实施得3分，基本按照下达规模和年度计划实施推进得1.5分；其他郊区县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按下达规模和年度计划实施得2分，基本按照下达规模和年度计划实施推进得1分。
	2


	(22分)
	1.工业节能，郊区县10分，浦东新区8分，徐汇区、普陀区、杨浦区4分，其他中心城区1分。
	相关文件、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1.区县工业节能目标完成情况，郊区县5分，浦东新区4分，徐汇区、普陀区、杨浦区2分，其他中心城区0.5分。
2.区县工业领域重点用能单位管理情况，郊区县5分，浦东新区4分，徐汇区、普陀区、杨浦区2分，其他中心城区0.5分。
	10

	
	
	
	2.建筑综合节能和物业节能，徐汇区、普陀区、杨浦区8分。其他中心城区10分，浦东新区6分，郊区县5分。
	相关文件、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1.区县推广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情况，徐汇区、普陀区、杨浦区4分，其他中心城区5分，浦东新区3分，郊区县2.5分。

2.区县推进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建设、实施建筑能源审计、建筑节能项目备案等情况，徐汇区、普陀区、杨浦区3分，其他中心城区4分，浦东新区2分，郊区县1.5分。

3.区县推进全装修住房、装配整体式住宅及对物业服务企业节能工作监督管理情况，1分。
	5

	
	
	
	3.商业、旅游饭店业和其他民用领域节能，徐汇区、普陀区、杨浦区5分，其他中心城区6分，浦东新区3分，郊区县2分。
	相关文件、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1.区县商业、旅游饭店业和其他民用领域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徐汇区、普陀区、杨浦区2.5分，其他中心城区3分，浦东新区1.5分，郊区县1分。

2.区县商业、旅游饭店业和其他民用领域重点用能单位管理情况，徐汇区、普陀区、杨浦区2.5分，其他中心城区3分，浦东新区1.5分，郊区县1分。
	2

	
	
	
	4.交通运输业节能，2分。
	相关文件、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1.区县完成市交通行业主管部门下达交通节能减排工作目标任务情况（如新能源公交车推广、落实公交优先政策、千家企业专项行动等），1.5分。

2.区县实施或协助市交通行业主管部门推进交通重点用能单位管理情况，0.5分。
	2

	
	
	
	5.公共机构节能，3分。
	相关文件、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1.区县本级公共机构年度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区县机关0.5分，区县其他公共机构0.5分。

2.区县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体系、能源统计制度和节能基础工作建设情况，区县机关1分，区县其他公共机构1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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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


	2.实施区县节能技术示范项目或组织召开节能技术活动(如推介会、展览会等)，得0.5分。
	1

	
	
	
	2.节能技术研发和节能产品推广资金逐年增加，1分。
	相关文件
	核查区县政府财政、科技等部门相关文件或书面证明，资金总额增加或占财政收入比重增加的得1分，未增加的不得分。
	1

	
	10
	监督检查

(5分)
	1.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节能降耗政策措施，制定实施相应配套政策措施，1分。
	相关文件、实地核查等
	核查区县是否依据节能法律、法规制定出台规范性政策文件及实施效果情况。鼓励区县政府出台政策，引导企业加强节能改造，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推进电力需求侧管理、能源计量数据在线采集、节能产品认证、环境体系认证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等。
	1

	
	
	
	2.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2分。
	相关文件、实地核查等
	核查相关文件，抽查项目能评报告和审查意见。每抽查出一个项目不符合规定，即扣0.5分，扣完2分为止。
	2

	
	
	
	3.用能单位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节能法律、法规、规章，2分。
	市相关部门和市节能监察机构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1.区县管理的用能单位严格贯彻执行《节能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上海市建筑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得1分。

2.区县管理的用能单位认真落实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控制、禁用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等相关规章制度规定的，得1分。
	2

	
	11
	基础工作

(7分)
	1.积极宣贯国家和本市能耗限额标准、能源管理体系、合理用能指南等，1分。
	相关文件、实地核查等
	根据市有关部门掌握情况和现场核查情况。
	1

	
	
	
	2.用能单位加强能源管理和计量工作，2分。
	相关文件、实地核查等
	1.重点用能单位建立能源计量器具、能源计量数据管理相关制度的，得0.5分;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符合国家和本市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得0.5分。

2.重点用能单位完成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等部门布置的能源计量数据在线采集、能源计量建设示范等任务要求的，得1分。
	2

	
	
	
	3.加强节能统计能力建设，3分。
	相关文件和市统计部门掌握情况
	1.严格执行能源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实施方案，得1分。

2.确保能源统计力量、配备专职统计人员、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得1分。

3.加强统计分析研究工作，提高预警预测分析能力，得1分。
	3

	
	
	
	4.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1分。
	相关文件、实地核查等
	核查区县政府相关文件、会议纪要等，是否有开展节能宣传周、低碳日、节能减排全民行动等相关内容。
	1


